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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㆓零零㆒年九月七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㆓零零㆒年九月七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㆓零零㆒年九月七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㆓零零㆒年九月七日

對對對對《《《《 2001 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條例草案》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條例草案》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條例草案》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

委任及任期委任及任期委任及任期委任及任期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 條條條條 )

第 5 項 ︰ 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申訴專員應否只可獲委連任㆒次

(即五年 )。

回應 ︰ 作出有關申訴專員這㆒任命的主要考慮因素，在於確

保獲委任為申訴專員者，是堪當有關法定重任的最適

當㆟選。我們對於以專員連任的期限作為最重要的考

慮因素有所保留。

以調解方式處理申訴以調解方式處理申訴以調解方式處理申訴以調解方式處理申訴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0 條條條條 )

第 12 項 ︰ 請政府當局考慮在新的第 11B 條㆘訂明  —

( a ) 調解與申訴專員的調查職能有連帶或附屬關係；

以及 /或

(b ) 決定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

回應 ︰ 根據法律意見，在新的第 11B 條加入“調解與調查有
連帶或附屬關係”的字眼，會令調解成為調查的㆒部

分，使申訴專員無法以獨立的形式執行調解職能，或

在處理性質較為輕微或直接的個案時，無法發揮調解

代替調查的作用。我們會在新的第 11B 條訂明當投訴
涉及嚴重的不當或不公平事件時，該投訴不會以調解

方式處理。

現建議對第 11B(1)條修訂如㆘  —

“ (1) 專員在考慮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如認為

某宗申訴的標的事項並不涉及嚴重的不當或

不公平事件，則可決定根據本條以調解方式

處理該宗申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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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B 條將保留其他保障包括調解必須得到申訴所涉
各方的同意和自願參與、若調解因任何原因被終止，

申訴專員須就有關個案作出調查等。

第 19 項 ︰ 請政府當局提供更多詳細資料，說明當局將投訴歸類

為重新審研的個案所採用的準則，以及在㆓零零零年

接獲就公署職員作出的九宗投訴的性質。

第 20 項 ︰ 請申訴專員考慮調配指定㆟手，以處理就調查結果或

公署職員提出的投訴。

回應 ︰ 總的來說，針對申訴專員公署（公署）提出的投訴可

分為兩類：

( a ) 公署就針對政府部門及附表所列機構提出的個別

投訴進行調查後，投訴㆟不滿公署的調查結果及

結論而提出的投訴，是為 “重新審研的個案 ”；以
及

(b ) 基於種種原因 (如禮貌、態度或處理具體投訴個
案的手法 )，投訴㆟指名道姓，針對某名職員提
出的投訴。㆓零零零至零㆒年度內共接獲九宗針

對職員提出的投訴，所涉事件開列如㆘：

數目 調查結果

職員禮貌欠佳 /工作程序 4

投訴處理不當 5
投訴並不成立

總計 9

雖然申訴專員缺乏資源另設組別處理重新審研個案或

針對職員的投訴，但會作出㆘述安排以確保該等個案

獲得公平和妥當的處理：

( a ) 副申訴專員會被指派整體負責檢討所有重新審研

的個案，以及針對公署職員提出的投訴。

(b ) 副申訴專員會將重新審研的個案分派予㆒位先前

不曾處理有關個案的助理申訴專員辦理，以確保

個案獲得公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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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關針對公署職員提出的投訴，因大多涉及調查

組別的職員，副申訴專員會將其調查工作交由首

席行政主任，即行政及發展科的主管負責。

(d ) 助理申訴專員和首席行政主任皆須向副申訴專員

匯報其調查結果；副申訴專員則決定應否作出進

㆒步調查或向投訴㆟回覆的結果。

公布報告公布報告公布報告公布報告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3 條及條及條及條及《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 16 條條條條 )

第 24 項 ︰ 請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說明當局在決定何種調查報告

應予公布或呈交行政長官時所考慮的準則／因素／情

況。

回應 ︰ 《申訴專員條例》第 16 及 16A 條分別就申訴專員向

行政長官呈交報告和將報告公布周知的安排，作出規

定。有關詳情闡述如㆘：

I . 發出調查報告發出調查報告發出調查報告發出調查報告

(a ) 交予所涉機構首長的調查報告交予所涉機構首長的調查報告交予所涉機構首長的調查報告交予所涉機構首長的調查報告

條例第 16(1 )條規定，如調查顯露以㆘情況，申
訴專員可在進行每項調查後發出調查報告，以述明其

發現、有關原因，以及任何補救建議或方案：

( i ) 有證據顯示有㆟行政失當；

( i i ) 申 訴專員 認為事 件應轉介機構首長 作進㆒ 步考

慮；

( i i i ) 申訴專員認為有某項官方的不作為應予糾正；或
有關行動／慣例應予撤銷或變更；或有其他步驟

應予採取；以及

( iv ) 有關行動所依據的法律觀點應予重新考慮。

在實際工作㆗，申訴專員除了向所涉機構的首長

發出調查報告外，亦會把報告交予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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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向行政長官呈交調查報告向行政長官呈交調查報告向行政長官呈交調查報告向行政長官呈交調查報告

第 16 條規定，專員在以㆘情況可向行政長官呈
交調查報告：

( i ) 如專員認為在某個案的特別情況㆘，不適宜向該

機構的首長作出報告，而應向行政長官作出該報

告；

( i i ) 如該機構的首長未有在報告所指明的期間或合理

的期間內，就專員的建議充分採取行動，則專員

可將該報告及建議，連同他認為適宜提出的其他

觀點，向行政長官呈交；

( i i i ) 如專員認為曾有嚴重的不當或不公平事件發生。

在專員根據以㆖第 ( i i i )項提交的報告接獲後㆒個
月內，或行政長官釐定的更長期間內，須將該報告的

文本提交立法會省覽。

I I . 公布不披露個案所涉㆟士身分的調查報告供公眾公布不披露個案所涉㆟士身分的調查報告供公眾公布不披露個案所涉㆟士身分的調查報告供公眾公布不披露個案所涉㆟士身分的調查報告供公眾

備知備知備知備知

第 16A 條賦權專員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

㆘，按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將調查報告公布。有關公

布 不 得 披 露 以 ㆘ ㆟ 士 的 身 分 ： 感 到 受 屈 的 ㆟ 、 申 訴

㆟、或有關機構的㆟員，而其行動正是有關的調查所

針對者，或他本㆟在其他方面受該項調查涉及者。

現 時 所 有 完 成調 查 的 個 案 均 在 專 員 的 年 報 ㆖ 載

錄，年報則會提交立法會省覽及向公眾發布。如個案

的調查結果或建議，是社會㆖某些界別的㆟士感興趣

或與他們有關的，則年報亦會載錄有關個案的摘要。

此 外 ， 專 員 亦承 諾 在 以 ㆘ 情 況 將 透 過 記 者 招 待

會、《申報》及網站公布調查報告︰

( a ) 個案涉及嚴重的不當或不公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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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個 案的情 況及相 應建議或可適用於 更多公 眾㆟

士，使公眾注意他們對良好的行政方式應有甚麼

期望。


